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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hrss.gov.cn/gkml/xxgk/201405/t20140528_131102.htm) 

 

附 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的意见 

人社厅发〔2014〕6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加快发展企业年金、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的要求,推动用人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企业年金,解决目前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中存

在的格式不统一、重点内容审核要求不一致、缴费证明出具不规范等问题,不断提高企业年金

方案备案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现就进一步做好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统一企业年金方案范本 

  针对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计划、下属单位加入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等两种情形,分别

实施统一的企业年金方案范本(附件 1)和企业年金方案实施细则范本(附件 2)。各地要指导用

人单位按照统一的范本制定企业年金方案(实施细则)。范本的主要内容包括:参加人员、资金

筹集与分配、账户管理、权益归属、基金管理、待遇计发和支付方式、方案的调整和终止、

组织管理和监督。 

  用人单位企业年金方案(实施细则)重要条款发生变更的,要修订企业年金方案(实施细则)

并重新备案。重要条款变更主要是指用人单位名称、职工参加条件、缴费及分配、权益归属、

待遇领取方式等内容发生变化。 

  二、规范企业年金方案备案材料 

  各地要指导用人单位按照企业年金备案所需材料(附件 3)的要求准备相应的备案材料,并

按照规定的期限进行备案。企业年金备案所需材料,是根据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计划、下属

单位加入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企业年金方案(实施细则)重要条款变更、终止企业年金计划

等四种情形,分别提出的具体内容要求。 

  三、明确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地 

  各地要按照以下要求确定用人单位企业年金方案的备案地:中央所属大型企业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备案,其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用人单位在总部所在地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备案,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跨地区用人单位在总部所在地地市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备案。 

  用人单位为集团公司的,其下属单位加入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企业年金方案(实施细则)

重要条款变更等,由集团公司在原备案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四、把握企业年金方案审核要点 

  (一)参加人数。参加企业年金职工人数以及占本单位职工总数的比例,比例偏低的应由用

人单位作出说明;集团公司下属单位可分批参加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二)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用人单位和个人的缴费基数及缴费比例;暂停缴费、恢复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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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补缴的规定;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的时间,不应早于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时间。 

  (三)用人单位缴费的分配。用人单位缴费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分配办法,用人单位可适当

向关键岗位和优秀人才等倾斜,但差距不宜过大;企业账户余额的分配方式,应经过集体协商。  

  (四)待遇的归属和领取。用人单位缴费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部分完全归属职工个人的归属

期;企业年金的领取条件和方式。 

  (五)方案调整和终止。企业年金方案(实施细则)调整或终止的规定;对终止的程序、企业账

户未归属权益分配、个人账户转移和保留等事宜的规定。 

  五、规范出具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证明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在接到用人单位申请出具缴费证明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

规范的样式(附件 5)出具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证明;要及时公开经办人姓名、联系方式、受理时间

等信息,方便用人单位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证明。 

  跨地区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的,其下属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证明由参保缴费地的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分别出具。 

  六、加大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指导力度 

    各地要高度重视,切实把规范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作为促进企业年金健康发展的重要

内容来抓,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加强沟通协调;要通过各类媒体或网络平台等解读企业

年金政策,普及建立企业年金的方法和程序,使广大用人单位及其职工了解相关政策和办理流

程,引导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逐步建立企业年金;要改进工作作风,组织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各级

管理和经办人员的业务水平;要充分运用网络等形式开展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鼓励创新工

作方式;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强化逐级指导,明确要求,落实责任,共同做好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

作。 

  七、建立健全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各地要按照《社会保险工作人员纪律规定》(人社部发〔2012〕99 号)要求,建立企业年金

方案备案工作风险防控机制,针对企业年金方案备案过程中的风险点,制定有效措施,明确相关

责任,杜绝腐败行为。同时,加强廉政教育,做好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树立社会保险工作人员良好

形象。 

  各地要及时掌握本地区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工作情况,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要加强研究分析,

及时沟通汇报,并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将上年度工作情况报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

司。 

  

  附件:1.(XX 单位)企业年金方案(范本) 

     2.(XX 单位)企业年金方案实施细则(范本) 

     3.企业年金方案备案所需材料 

     4.( XX 单位)企业年金方案基本情况简表(样式) 

     5.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样式)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2014 年 5 月 16 日 


